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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人社字【2021】18 号

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镇（街）政府（办事处）、市直有关部门、各用人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劳动保障监察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公正、有效履行劳动保障监察职责，切实维

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加强我市劳动保障监

察执法能力建设，制定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为指导，进一步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能力建设，健全劳

动保障监察工作体系，加强队伍建设，完善执法程序，严格执法

责任，强化执法保障，切实做到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法，

全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，为“迈开大步，走在前列，建设中等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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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”贡献力量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全年实现劳动监察执法能力得到明显提升；有效维护劳动者

合法权益，努力构建滦州市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；农民工工资支

付工作得到根本改观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（一）严格学习制度，提升监察执法能力

劳动监察大队是依法行政的窗口单位，工作人员素质和执法

水平的提高是全面开展工作的根基。监察员必须充分认识所担负

职责，依法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。劳继续完善周学习制度，

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劳动监察业务、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学习，

全面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，提高工作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搜集

证据和确定证据的能力。从根本上、源头上提高办案水平和办案

能力，研究解决新时期劳动保障、劳动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，

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。

（二）全方位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

1、严格落实在建项目“三项制度”管理模式。重点实施“三

项制度”，破解“讨薪难”。实施农民工工资准备金制度：施工企

业中标后，建设方按规定比例将部分工程款拨入施工企业在银行

开设的专用账户，专项支付农民工工资。农民工工资与工程款分

账运行，当账户余额低于工程标额的 3%时，开户银行会向住建、

人社部门提出书面预警，及时督促追拨资金，确保“有钱发”；

实施农民工工资委托银行代发制度：全市统一推行农民工工资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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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实行银行代发制，由施工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实名制银行卡，按

月考核工作量，编制工资支付表，最后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，

交由银行划拨。农民工由拿年薪变拿月薪，确保“及时发”；实

施农民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制度：全面推行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

信息化管理系统，通过信息化手段锁定人头，固定考勤，做到用

工实名制管理，实现对农民工用工信息的实时监管，确保“发给

本人”。

2、持续开展冬病夏治、根治欠薪冬季两项专项行动。严格

落实上级部署，切实把功夫下在平时，实现欠薪隐患早发现、问

题早处置、历史陈案早办结，避免年关“讨薪难”,全方位做好

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。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：主要检查各类在

建工程项目及已竣工但仍存在欠薪的工程项目，全面排查解决欠

薪问题及隐患，切实落实工资支付保障各项制度，及时开展解决

欠薪问题“回头看”；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：领导小组办公室

各成员单位对本领域或是本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进行全面

排查，对于排查出来的问题进行集中化解，确保欠薪案件及时妥

善解决。（根治欠薪夏季专项行动时间：2021 年 8 月；根治欠薪

冬季专项行动时间：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）

3、开展建筑领域专项检查。联合住建局加大对在建工程项

目的检查力度，主要围绕施工单位的工资发放情况、劳动合同签

订情况、工人出勤及承包合同或分包合同签订情况等进行劳动用

工方面的检查，将欠薪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，加大建筑领域农民

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的保障力度。（时间：2021 年 7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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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劳动用工日常巡查工作

1、开展 2020 年度劳动用工审查工作。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

要求，劳动监察大队起草了《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劳动保障书面

材料审查工作的通知》，并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始，开始在全市

范围内开展劳动用工书面审查工作。（时间：2021 年 4 月 15 日

至 12 月 31 日）

2、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行动。联合市场监督管

理局开展一次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专项活动，对相关用人单位

进行联合检查。依法规范当前形势下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，切实

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，规范用人单位用工行为，全

面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。（时间：2021 年 8 月至 9 月）

3、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。利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平台开展两次检查活动，一是针对全市范围内的用工单位遵循随

机抽取的原则，开展一次劳动用工专项检查活动，二是联合住建

局、税务局、市场监管局依据各参加部门的需求开展一次专项联

合检查行动。（时间：2021 年 5 月、8 月）

4、开展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劳动保护专项检查。主

要检查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：禁止使用童工情况、高温劳动保

护情况、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情况、劳动合同签订情

况、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情况、工资支付情况等。（时间：2021

年 9 月）

（四）加强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宣传工作

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，构建和谐的劳动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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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加大宣传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条例》力度，深入一线建筑工地以悬挂横幅、发放宣传单、政

策讲解等方式扩大宣传覆盖面。源头上将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知识

覆盖到每一个用人单位，每一名劳动者，确保各用人单位和劳动

者的利益都能得到合法的保障。（时间：2021 年 6 月份为宣传月）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落实责任。成立以人社局局长为

组长，分管领导为副组长，相关单位、相关科室工作人员为成员

的劳动监察执法工作领导小组，严密部署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，

明确相关人员责任，实行定期报告制度，切实做到目标明确，责

任清晰，确保劳动监察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大劳动法律法规宣传力度。通过印发和发放宣传手

册的方式，重点宣传《劳动法》《劳动合同法》《社会保险法》《最

低工资规定》等与关系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，告知劳动者

将如何维权，如何预防被侵权。

（三）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联动。劳动监察工作涉及面广，

情况复杂，仅靠劳动监察机构的力量远远不够，以滦州市根治拖

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平台，充分发挥主要责任单

位和各职能部门的作用，强化协调配合，沟通联系，积极协作，

共同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协调开展。

（四）开展督导问责。各成员单位严格履行属地和行业管理

职责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进一步加大督导检查和协调力度，以督查

快报为平台，每季度对督办案件进行一次梳理通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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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改进监察执法手段。全面改善提升办案手段水平，确保

劳动监察工作正常、高效运转。充分发挥劳动保障“两网化”管

理作用，充分利用河北省欠薪线索核处管理系统网络平台办理案

件，依托现有劳动保障监察体系和劳动保障基层服务平台，建立

起覆盖全市城乡、动态监管、资源共享、职责明确的劳动保障监

察管理体系，建立用人单位用工信息数据库和劳动保障监察网格

化管理平台。

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 年 4 月 29 日


